苏州大学医学部
第六次团员代表大会、学生代表大会、学生科技协会代表大会、学生社团联合会代表大会
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条件和产生办法
一、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条件
1、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，坚决拥护并模范执行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2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开拓进取，实绩突出；
3、热心共青团和学生工作，有奋发向上的精神，无私奉献的品德，严谨求实的作风，同广大团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，代表和维护团员青年利益，受到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；
4、推荐的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，应考虑工作延续性。
二、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产生办法
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的产生，由医学部团委按照各团支部人数和工作需要提出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初步人选的名额分配。各团支部按照名额分配的要求充分酝酿，团支部通过召开会议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初步人选。会议到会人数应达到团支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，且其得票数不得低于到会人数的二分之一。此外，2017级、2018级符合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条件的学生可向大会筹备委员会递交自荐书申请成为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初步人选，自荐人数为10人左右。
学部团委将广泛征求各团支部和团员的意见，会同各学生组织对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考察和推选，形成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的预备人选名单。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通过公示后，经大会筹备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形成苏州大学医学部第六届四代会委员（理事）候选人名单，提交大会选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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